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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告

第２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

“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范”等

１０３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

范”等１０３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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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城市再生水管网

工程技术标准〉等６６项地方标准计划的通知》（皖市监函〔２０２１〕

２２５号），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参考国内先进经验和兄弟省

市有关标准，在总结安徽省工程实践与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工程总承包管理；５．设计管理；６．生产运输管理；７．施工安装

管理；８．ＢＩＭ技术应用；９．运行维护管理。

本规程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安徽省建

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

限公司（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７６９９号，邮政

编码２３０６０１，电子邮箱４５０９９６０＠ｑｑ．ｃｏｍ）。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参 编 单 位：合肥市绿色建筑与节能管理中心

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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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徽中清恒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省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绿建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中安华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编写人员：王荣村　任　禄　吴　杨　吴亚俊　刘　亮

张　璐　王兴明　杜德平　赵贵生　朱兆晴

李伟兴　刘运林　张　磊　沈万玉　童　敏

沈　路　马晓燕　姚沛霈　吴　兵　方宜成

汪　海　宋　磊　宋广权　汪　元　程　博

周振铎　魏俊昶　张新勇　肖志江　王　清

谢雪松　张会奇　汪运梅　洪承禹　张　为

常先景　

主要审查人员：完海鹰　张晓阳　安东兵　张兴龙　涂刚要

梁德江　何云峰

６



目　次

１ 总　则 １………………………………………………………

２ 术　语 ２………………………………………………………

３ 基本规定 ３……………………………………………………

４ 工程总承包管理 ４……………………………………………

４．１ 一般规定 ４………………………………………………………………

４．２ 项目实施 ４………………………………………………………………

５ 设计管理 ６……………………………………………………

５．１ 一般规定 ６………………………………………………………………

５．２ 设计要求 ６………………………………………………………………

６ 生产运输管理 ８………………………………………………

６．１ 一般规定 ８………………………………………………………………

６．２ 生产制作 ８………………………………………………………………

６．３ 出厂管理 ９………………………………………………………………

７ 施工安装管理 １１………………………………………………

７．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７．２ 质量管理 １１……………………………………………………………

７．３ 安全文明管理 １２………………………………………………………

７．４ 进度管理 １２……………………………………………………………

７．５ 资料管理 １２……………………………………………………………

８ ＢＩＭ技术应用 １４………………………………………………

８．１ 一般规定 １４……………………………………………………………

８．２ 设计阶段 １４……………………………………………………………

８．３ 生产运输阶段 １４………………………………………………………

８．４ 施工安装阶段 １５………………………………………………………

９ 运行维护管理 １６………………………………………………

９．１ 一般规定 １６……………………………………………………………

９．２ 运行维护 １６……………………………………………………………

７



附录Ａ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过程及成品质量验收记录表

１７………………………………………………………

附录Ｂ 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过程记录表 ２５…………………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３５………………………………………………

引用标准名录 ３６…………………………………………………

条文说明 ３７………………………………………………………

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１…………………………………………

２ Ｔｅｒｍｓ ２………………………………………………………

３ Ｂａｓ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３…………………………………………

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

４．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４…………………………………………………

４．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 ４……………………………………………………

５ 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５．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６…………………………………………………

５．２ 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

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

６．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８…………………………………………………

６．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８……………………………………………………………

６．３ Ｅｘｆａｃｔｏ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

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１………………………………

７．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１………………………………………………

７．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１………………………………………………

７．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

７．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

７．５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

８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４………………

８．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４………………………………………………

８．２ 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４……………………………………………………

８．３ 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４………………………………………………

８．４ 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５……………………………………………

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９．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６………………………………………………

９．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１６…………………………………………

９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ｐｒｅｃａｓ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７……………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Ｂ 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ｏｎｓｔ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５………………………………………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ｄｅ ３５………………………

Ｌｉｓｔｏｆｑｕｏｔ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６……………………………………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３７……………………………………

０１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装配式建筑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规范装配式建筑工程管理程序和行为，提高装配式建

筑工程项目管理水平，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安徽省新建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设计、

生产运输、施工安装、运行维护等阶段的管理。

１．０．３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

合国家和安徽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２　术　语

２．０．１　装配式建筑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主要

部分采用预制部品部件集成的建筑。

２．０．２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对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运行

维护等阶段进行管理的活动。

２．０．３　工程总承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承包单位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或者设计、施工等阶段实行总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

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简称为

ＥＰＣ。

２．０．４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

数字化表达，并以此设计、生产、施工、运维的过程和结果的总

成。简称为ＢＩＭ。

２．０．５　驻厂监造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按相关规定对装配式建筑中

的预制部品部件实施驻厂监督生产。

２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装配式建筑项目管理应贯穿项目的全寿命期，包括设

计、生产运输、施工安装、运行维护等阶段。

３．０．２　建设单位应按现行装配式建筑政策及项目建设目标，

明确装配式建筑技术要求，制定装配式建筑项目管理目标。

３．０．３　装配式建筑应以整体项目为对象，在技术策划时采用

适宜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方案。

３．０．４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工程总承包（ＥＰＣ）管理模式。

３．０．５　装配式建筑应采用ＢＩＭ 技术，实现全过程、全专业、全

阶段的协同建造与信息化管理。

３



４　工程总承包管理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包前完成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程

序。

４．１．２　建设单位应依法采用招标或者直接发包等方式选择工

程总承包单位。工程招标或发包应明确项目建设规模、建设标

准、投资限额、工程质量和进度以及装配率、样板房、一体化装

修、ＢＩＭ技术等方面的要求。

４．１．３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

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

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工程总

承包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

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业绩。

４．２　项目实施

４．２．１　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加强设计、生产、施工等

环节管理，确保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符合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要求。

４．２．２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建立与工程总承包相适应的组织机

构和管理制度，形成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运维管理以及质量、

安全、工期、造价、节约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等工程总承包

综合管理能力，并应做好对产业工人的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

４．２．３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设立项目管理机构，设置项目经理，

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加强设计、采购与施工的协调，完善和优化

设计，改进施工方案，实现对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有效控制。

４．２．４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对预制构件生产企业的供应能力、

４



质量保证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确定供货单位。

４．２．５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对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

责。

５



５　设计管理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装配式建筑应进行技术策划，对技术选型、技术经济可

行性和可建造性进行评估，并应科学合理地确定建造目标与技

术实施方案。

５．１．２　建设单位在办理项目规划审批前，应组织装配式建筑

专家对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的技术方案进行技术评审，确定技

术方案的合理性、装配率指标等事项。

５．１．３　装配式建筑应进行协同设计；构件拆分设计应与施工

图设计同步完成，当项目有初步设计时，构件拆分设计应与初

步设计同步完成。

５．１．４　装配式建筑竣工验收前，应组织装配式建筑专家对装

配式建筑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并对装配率指标的合规性进行

审核认定。

５．２　设计要求

５．２．１　设计阶段应编制装配式建筑技术方案和装配率计算书

等专项文本，明确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结构类型、预制构件种

类、装配率、质量要求、ＢＩＭ技术应用情况等内容。

５．２．２　设计单位应将评审通过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方案作为施

工图设计的基本条件进行后续设计，并满足装配率指标要求。

５．２．３　装配式建筑设计文件应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应满足构件生产、施工安装的

可操作性和便捷性要求。

５．２．４　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单位不应将应由设计单位自行

完成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内容再发包；主体设计单位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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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内容分包。

５．２．５　设计单位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构件加工图编制

的技术要求，并对主体结构和整体安全负责。

５．２．６　预制混凝土构件加工图应根据审查通过的施工图设计

文件及相关深度规定的要求进行绘制。构件加工图需经工程

总承包单位和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开模生产。

５．２．７　钢结构设计施工图的内容和深度应满足进行钢结构制

作详图设计的要求，并应做好与钢结构配套的楼板、墙板详图

设计。

５．２．８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在预制构件生产前针对项目装配式

相关图纸和构件加工图组织图纸专项会审，与构件现场安装相

关的施工验算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完成。

５．２．９　设计单位应在施工阶段提供现场服务，参与构件首件

验收、施工首段验收、施工质量巡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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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生产运输管理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

度，具备保证产品质量要求的生产工艺设施、试验检测条件，建

立质量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确保构件质量和构件供应，

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６．１．２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原材料及成品应满足节能环保

相关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３２５、《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ＧＢ６５６６

和室内建筑装饰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相关规定。

６．１．３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有完善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工艺标

准，明确预制构件的质量检验标准，包括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质量标准。

６．１．４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建立预制构件不合格品登记台

账，并按要求进行处置。

６．１．５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应按规定对装配式建筑中

的预制部品部件实施驻厂监造，编制驻厂监造方案。

６．２　生产制作

６．２．１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根据工程总承包单位下达的进度

计划编制预制构件生产计划和生产方案，经生产负责人批准，

并经工程总承包单位确认。项目实施过程中，预制构件生产单

位应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需求，编制和调整排产计划。

６．２．２　预制构件生产前，建设单位应组织工程总承包单位、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驻厂监造单位、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开展驻厂

监造交底工作，明确驻厂监造人员配置、实施范围、实施程序和

８



方法。

６．２．３　预制混凝土构件的首套模具、首件构件应由建设单位

组织工程总承包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驻场监造单位、预

制构件生产单位等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

６．２．４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单位应设立标准试验室，其检测

能力应满足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６．２．５　预制构件使用的原材料及配件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应对钢筋（包括成型钢筋）、保温材料、拉结件、灌浆套

筒、吊钉、水电材料、预埋件等主要原辅材料和配件进行进厂验

收；钢结构还应对钢材、焊接材料、连接用紧固标准件、涂装材

料、金属压型钢板等原辅材料和配件进行进厂验收；

　　２　采购同一厂家同批次材料、配件及半成品用于生产不

同分项工程的预制构件时，可统一划分检验批。检验批的划分

应符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的规定。

６．２．６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单位和驻厂监造人员在构件成型

前，应对隐蔽项目进行验收，并有隐蔽验收记录。

６．２．７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过程质量和产品质量应符合《装

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ＪＧＪ１、《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

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的要求。

６．２．８　钢构件制作完毕后，应按施工图设计与深化设计的要

求对成品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６．２．９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建立质量例会、安全例会、生产例

会等例会制度。

６．３　出厂管理

６．３．１　预制混凝土构件经检验并签发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后方

可出厂。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

　　１　出厂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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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

　　３　钢筋套筒等其他构件钢筋连接类型的工艺检验报告；

　　４　合同要求的其他质量证明文件。

６．３．２　预制构件在运输前应做好成品质量保护措施。对于超

高、超宽、形状特殊构件的运输和堆放应有专门的质量保护措

施。

６．３．３　构件成品出厂时，生产单位应提交每个构件的质量检

查记录及产品合格证。对梁、柱、支撑等主要构件，在安装现场

应进行复查。对于不合格构件应返厂进行修复，达到报废条件

时应报废，出厂前应重新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

６．３．４　钢结构的防锈、涂装施工质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２４和《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检查验收。

６．３．５　钢构件包装、贮存、运输应符合《钢结构产品标志、包

装、贮存、运输及质量证明书》ＹＢ／Ｔ４５６３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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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施工安装管理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根据装配式建筑项目特点，建立项

目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环保组织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以及质量、安全应急措施，明确岗位人员职责、权限。

７．１．２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经工程总承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并报工程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审批后实

施。技术复杂类项目应经过专家论证后实施。

７．１．３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针对装配式建筑项目工程中的关键

工序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经工程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并报监理单位审批后实施，必要时应组织专家评审。

７．１．４　预制构件进场前，施工单位应对灌浆工、装配工及钢结

构焊工等关键岗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

相关作业。

７．２　质量管理

７．２．１　施工单位宜在构件安装前，在施工现场制作装配式建

筑工程样板房，全面反映预制构件安装、后浇混凝土连接、装饰

装修、设备管线安装等施工工艺以及成型后的效果。

７．２．２　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原材料及配件进行进场验收，

并做好验收记录。

７．２．３　转换层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工程总承包单位

（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进行质

量验收，办理验收手续，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下层施工。

７．２．４　装配式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应及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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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　施工过程中应对预制构件易破损部位采取保护措施。

７．２．６　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应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

５１２３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２、《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及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批、分项、分部和

单位工程验收。

７．３　安全文明管理

７．３．１　施工单位应根据装配式建筑工程特点，编制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经工程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并报工程监理

单位审批后实施。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

应组织专家论证。

７．３．２　雨雪天气或风力大于５级时不得进行吊装作业。

７．３．３　施工单位应合理规划构件运输通道和临时堆放场地，

并应采取成品堆放保护措施。预制构件的存放方式、叠放层数

应符合要求。

７．４　进度管理

７．４．１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组织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包括施工

总进度计划和单位工程进度计划，经工程总承包单位相关负责

人批准，报监理单位审批，并经发包人认可后实施。

７．４．２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依据施工进度计划编制生产计

划，并报工程总承包单位确认。

７．４．３　工程总承包单位与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做好项目施工

与预制构件生产的协调工作，统筹调整进度计划。

７．４．４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对施工进度建立跟踪、检查、纠偏和

报告的管理机制。

７．５　资料管理

７．５．１　生产、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应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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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用于预制构件生产的原材料应有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复试报告；

　　２　预制保温夹芯板中的金属拉结件、非金属拉结件应有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复试报告；拉结件布置应经设计确定，并

有拉结件布置图、设计计算书；

　　３　灌浆料应有质量证明文件和复试报告，并有套筒灌浆

连接接头试验报告，确保灌浆料与灌浆套筒的匹配性满足要求；

　　４　预制混凝土构件应有混凝土配合比单和强度试验报告；

　　５　防水密封胶应有质量证明文件和复试报告。

７．５．２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过程及成品质量应做好验收记

录，并编制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过程及成品质量验收记录表。

７．５．３　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过程应做好检查记录，并编制装

配式建筑工程施工过程记录表。

７．５．４　装配式建筑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１　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方案；各分项工程技术质量和安

全交底记录；

　　２　工程设计文件、预制构件制作和安装加工图；

　　３　预制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验收

记录、抽样复试报告；

　　４　预制构件安装施工记录；

　　５　钢筋套筒灌浆、浆锚搭接连接的施工检验记录；

　　６　后浇混凝土部位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７　后浇混凝土、灌浆料、坐浆材料强度检测报告；

　　８　钢结构焊缝检测报告、螺栓拧紧力矩等相关记录；

　　９　外墙防水施工质量检验记录；

　　１０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１１　装配式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１２　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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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ＢＩＭ技术应用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ＢＩＭ技术应用应事先制定ＢＩＭ 应用策划，并按照策划

进行ＢＩＭ应用的过程管理。

８．１．２　ＢＩＭ 技术应用应符合《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ＧＢ／Ｔ５１３０１、《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５、《安

徽省民用建筑设计信息模型（Ｄ－ＢＩＭ）交付标准》ＤＢ３４／Ｔ

５０６４、《钢结构制造数字化模型信息交换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７５１等

相关标准的要求。

８．２　设计阶段

８．２．１　项目前期应在建设项目规划时使用ＢＩＭ技术进行概念

设计、规划设计，进行方案的场地分析与主要经济指标分析，并

确定基本方案。

８．２．２　设计阶段应使用ＢＩＭ技术进行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为建筑设计提供依据和指导性文件，论证拟建项目

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确定设计原则及标准，并交付完

整的模型及图纸等设计成果。

８．２．３　设计阶段建筑ＢＩＭ的信息精度和深度应能完整准确表

达设计信息，满足向预制构件生产厂家和施工单位进行交付的

要求。

８．３　生产运输阶段

８．３．１　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钢结构构件加工和机电产品加

工等应使用ＢＩＭ技术。

８．３．２　预制加工模型宜从深化设计模型中获取加工依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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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工成果信息应附加或关联到模型中。

８．３．３　预制加工ＢＩＭ应用宜建立编码体系和工作流程。

８．３．４　预制加工ＢＩＭ 软件应具备加工图生成功能，并支持常

用数控加工、预制生产控制系统的数据格式。

８．３．５　预制加工模型宜附加或关联条形码、电子标签等成品

管理物联网标识信息。

８．３．６　预制加工产品的物流运输和安装等信息宜附加或关联

到模型中。

８．４　施工安装阶段

８．４．１　施工阶段应使用ＢＩＭ技术建立施工ＢＩＭ实施体系、管

理施工ＢＩＭ实施内容与过程、完成ＢＩＭ竣工验收与交付。

８．４．２　施工阶段ＢＩＭ 应当反映构件的定位及装配顺序，能够

达到虚拟演示装配过程的效果。

８．４．３　工程项目施工中的施工组织模拟、施工工艺模拟、进度

计划编制、进度管理应使用ＢＩ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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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运行维护管理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装配式建筑在交付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提供

《建筑质量保证书》和《建筑使用说明书》。

９．１．２　《建筑质量保证书》除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

注明相关部品部件的保修期限与保修承诺。

９．１．３　《建筑使用说明书》除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外，尚应

包含以下内容：

　　１　二次装修、改造的注意事项，应包含允许业主或使用者

自行变更的部分与禁止自行变更的部分；

　　２　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使用维护说

明书，主要部品部件宜注明合理的检查与使用维护年限。

９．２　运行维护

９．２．１　项目运行维护方应制定装配式建筑运营维护管理方案。

９．２．２　项目运行维护方应加强装配式宣传，倡导公众参与，宜

定期回访并进行满意度调研。

９．２．３　运行维护阶段宜使用 ＢＩＭ 技术进行空间管理、设备管

理、安防管理、应急管理、能耗管理等。

９．２．４　宜将ＢＩＭ技术与电子标签技术进行有效结合，对构件

和设备进行维护与管理。

６１



附录Ａ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过程

及成品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Ａ．０．１－１　预制构件模具首件验收记录表（板类、墙板类）

工程名称 预制构件模具编号

生产班组 验收日期

检查项目 质量检验标准的规定 检验记录

主控项目

模具的材料和配件的

品种、规格等应符合
设计要求

模具部件和预埋件

的连接固定

模具的缝隙应不漏浆

一般

项目

允许

偏差

（ｍｍ）

长（高）
墙、板 ０，?５

其他 ±５

宽 １，?２

厚 １，?２

翼板厚 ±１

肋　宽 ±２

檐　高 ±２

檐　宽 ±２

对角线差 Δ３

表面

平度

清水面 Δ２

普通面 Δ３

侧向

弯曲

板
Ｌ／１５００，

且≤５

墙、板
Ｌ／１５００，

且≤５

翘　曲 Ｌ／１５００

拼板表面高低差 １

门窗口位置偏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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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１

检查项目 质量检验标准的规定 检验记录

一般

项目

允许

偏差
（ｍｍ）

中心线

位置

偏移

预埋件、

预留孔
３

预埋螺

栓、螺母
２

预制构件

生产企业

检验结果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生产单位 监理单位

表Ａ．０．１－２　预制构件模具首件验收记录表（梁、柱类）

工程名称 预制构件模具编号

生产班组 验收日期

检查项目 质量检验标准的规定 检 验 记 录

主控项目

模具的材料和配件的品种、

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模具部件和预埋件

的连接固定

模具的缝隙应不漏浆

一般

项目

允许

偏差
（ｍｍ）

长
（高）

梁 ±５

薄腹梁、

桁架、桩
±１０

柱 ０，?１０

宽 ２，?４

高（厚） ２，?４

翼板厚 ±２

表面

平度

清水面 Δ２

普通面 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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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１－２

检查项目 质量检验标准的规定 检 验 记 录

一般

项目

允许

偏差
（ｍｍ）

侧向

弯曲

梁、柱
Ｌ／１５００，

且≤５

薄腹梁、

桁架、桩
Ｌ／１５００，

且≤５

梁设计起拱 ±２

拼板表面高低差 １

桩顶对角线差 ３

端模平直 １

牛腿支撑面位置 ±２

中心线

位置

偏移

梁 ３

柱 ３

预制构件

生产企业

检验结果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生产单位 监理单位

９１



表Ａ．０．２　预制构件首件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预制构件编号

生产班组 验收日期

检　查　项　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１ 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标识

２ 预制构件混凝土的强度

３ 预制构件外观严重缺陷

４
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

功能的尺寸偏差

５
预制构件的预埋件、插筋
的规格、数量、出筋长度

６
预制构件叠合面的粗糙度

和凹凸深度

７
灌浆套筒扯丝长度、丝纹
参数、接头质量、扭矩值

一

般

项

目

１ 预制构件外观一般缺陷

２

预制构件外装饰、保温、门窗、

水电预埋等，还应符合现行国
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规定

３
允

许

偏

差

长度

板梁

柱

＜１２ｍ ±５

≥１２ｍ
且＜１８ｍ

±１０

≥１８ｍ ±２０

墙　板 ±４

宽度、

高（厚）

度

板、梁、柱 ±５

墙板高度、厚度 ±３

表面

平整度

板、梁、柱、

墙板内表面
５

墙板外表面 ３

侧向

弯曲

板、梁、柱
Ｌ／７５０
且≤２０

墙　板
Ｌ／１０００
且≤２０

０２



续表Ａ．０．２

检　查　项　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一

般

项

目

３
允

许

偏

差

翘曲
板 Ｌ／７５０

墙板 Ｌ／１０００

对角

线差

板 １０

墙板、门窗口 ５

挠度

变形
梁、板设计起拱 ±１０

预

埋

件

预埋板、吊环、吊钉
中心线位置

５

预埋套筒、螺栓、

螺母中心线位置
２

预埋板、套筒、螺母
与混凝土面平面高差 ?５，０

螺栓外露长度 ?５，１０

预留孔、预埋管中心位置 ５

预留

插筋

中心线位置 ３

外露长度 ±５

格构

钢筋
高　度 ０，５

键槽
中心线位置 ５

长、宽、深 ±５

预留

洞

中心线位置 １０

尺　寸 ±１０

与现浇部位模具接茬范

围（构件边）表面平整度
２

预制构件生产

企业检验结果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生产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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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０．３　预制构件制作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预制构件编号

生产班组 验收日期

检　查　项　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１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

和间距等

２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
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率、搭
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等

３
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

长度等

４ 钢筋的保护层厚度等

５

预埋件、吊环、插筋、灌浆套筒、

预留孔洞、金属波纹管的规格、

数量、位置及固定措施等

６
预埋线盒和线管的规格、数量、

位置及固定措施等

７
夹芯外墙板的保温层位置和厚

度，拉结件的规格、数量和位置等

８
预应力筋及其锚具、连接器和

锚垫板的品种、规格、数量、位置等

９
预留孔道的规格、数量、位置，灌浆
孔、排气孔、锚固区局部加强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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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０．４　预制构件制作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预制构件编号

生产班组 验收日期

检　查　项　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１ 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标识

２ 预制构件混凝土的强度

３ 预制构件外观严重缺陷

４
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

的尺寸偏差

５
预制构件的预埋件、插筋的规

格、数量、出筋长度

６
预制构件叠合面的粗糙度和

凹凸深度

７
灌浆套筒扯丝长度、丝纹参数、

接头质量、扭矩值

一

般

项

目

１ 预制构件外观一般缺陷

２

预制构件外装饰、保温、门窗、

水电预埋等，还应符合现行国
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规定

３
允

许

偏

差

长度

板梁

柱

＜１２ｍ ±５

≥１２ｍ
且＜１８ｍ

±１０

≥１８ｍ ±２０

墙　板 ±４

宽度、

高（厚）

度

板、梁、柱 ±５

墙板高度、厚度 ±３

表面

平整度

板、梁、柱、

墙板内表面
５

墙板外表面 ３

侧向

弯曲

板、梁、柱
Ｌ／７５０
且≤２０

墙　板
Ｌ／１０００
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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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０．４

检　查　项　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一

般

项

目

３
允

许

偏

差

翘曲
板 Ｌ／７５０

墙　板 Ｌ／１０００

对角

线差

板 １０

墙板、门窗口 ５

挠度

变形
梁、板设计起拱 ±１０

预

埋

件

预埋板、吊环、吊钉
中心线位置

５

预埋套筒、螺栓、

螺母中心线位置
２

预埋板、套筒、螺母
与混凝土面平面高差 ?５，０

螺栓外露长度 ?５，１０

预留孔、预埋管中心位置 ５

预留

插筋

中心线位置 ３

外露长度 ±５

格构

钢筋
高　度 ０，５

键槽
中心线位置 ５

长、宽、深 ±５

预留

洞

中心线位置 １０

尺　寸 ±１０

与现浇部位模具接茬范

围（构件边）表面平整度
２

预制构件生产

企业检验结果 年　　月　　日

生产部门 质量部门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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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０．２　样板房施工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验收部位 验收时间

样板施工

情况详细

说　明

验收结论
□同意按此样板施工

□同意按此样板施工，但应按“补充意见”进行完善

□不同意按此“样板”施工。

补充意见

参加验收

人员签字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生产单位：

表Ｂ．０．３　转换层混凝土施工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专业工长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班组长

施工工艺标准名称及编号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记录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１

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必须

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查
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的试

件，应在混凝土浇筑地点
随机取样，取样与试件留
置应符合规范规定。

２
楼层轴线、标高应符合设

计和规范要求。

６２



续表Ｂ．０．３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记录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主

控

项

目

３
出筋位置、长度应符合设

计和规范要求。

４

预埋件、预埋管线、预留孔、

预留洞等的规格、位置和数
量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５

混凝土原

材料每盘

称量的允

许偏差

水泥、掺合料±２％

粗、细骨料 ±３％

水、外加剂 ±２％

６

混凝土运输、浇筑及间歇
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初凝

时间。同一施工段的混凝
土应连续浇筑，并应在底
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上层

混凝土浇筑完毕。否则应
按施工方案的要求对施工

缝进行处理。

一

般

项

目

１

施工缝的位置按设计要求

和施工技术方案确定。施
工缝的处理应按施工技术

方案执行。

２

后浇带的位置应按设计要

求和施工技术方案确定，

后浇带的混凝土浇筑应按

施工技术方案进行。

３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按
施工技术方案及时采取有

效养护措施，并应符合规
范规定。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专业质量（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７２



表Ｂ．０．４－１　预制构件进场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日期

施工单位 构件生产单位

构件名称
附该批进场构件

汇总表
构件规格

附该批进场构件

汇总表

构件编号
附该批进场构件

汇总表
构件生产日期

附该批进场构件

汇总表

质量

证明

文件

构件厂家应提供证明文件，

构件应有标识，需要进行结
构检测的预制构件尚应提供

有效的结构性能检验报告。

产品合格证编号：

混凝土强度检测报告份数：

结构性能检测报告编号：

构件

外观

质量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裂缝、蜂窝、夹渣、孔洞、

露筋情况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
不平、飞边凸肋等情况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及连接钢

筋、连接件情况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

构件

尺寸

偏差

预制构件上的预埋件、插筋、

预留孔洞、套筒及灌浆孔的
规格、位置、数量

构件

结合面
键槽、粗糙面情况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验收结果：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核查结论：

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８２



表Ｂ．０．４－２　构件进场汇总表

工程名称： 楼层：　　　　　　　 供应单位：

构件名称 外形尺寸 数量 单个重量
构件进场

混凝土强度
进场时间

　填报人： 填报时间：

表Ｂ．０．５　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　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检　查　项　目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１
预制构件临时固定措施应

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
全数检查

２ 灌浆应饱满、密实 全数检查

３
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接头
质量

按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规定

４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接头
质量

按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规定

５
预制构件采用焊接、螺栓连
接等连接方式时，材料性能

按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规定

６

采用现浇混凝土连接构件

时，构件连接处后浇带混凝
土强度

按ＧＢ５０２０４

－２０１５
第７．４．１条

７

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

且不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

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全数检查

９２



续表Ｂ．０．５

检查项目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一

般

项

目

１ 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２

构件

轴线

位置

竖 向 构 件
（柱、墙板、桁
架）

８ｍｍ

水 平 构 件
（梁、楼板）

５ｍｍ

３ 标高

梁、柱、墙 板
楼板底面或

顶面
±５ｍｍ

４

构件

垂直

度

柱、墙板
安装后

的高度

≤６ｍ ５ｍｍ

＞６ｍ １０ｍｍ

５
构件

倾斜度
梁、桁架 ５ｍｍ

６

相邻

构件

平整

度

梁、楼
板底面

外露 ３ｍｍ

不外露 ５ｍｍ

柱、

墙板

外露 ５ｍｍ

不外露 ８ｍｍ

７
构件搁

置长度
梁、板 ±１０ｍｍ

８

支座、

支垫中

心位置

板、梁、柱、

墙板、桁架
１０ｍｍ

９ 墙板接缝宽度 ±５ｍｍ

全数检查

按楼层、结构
缝和施工段

划分检验批。

在同一检验

批 内，对 梁、

柱和独立基

础，抽查构件
数量的１０％，

且不应少于

３件；对墙和
板，应按有代
表性的自然

间抽查１０％，

且不应少于

３间；对大空
间结构，墙可
按相邻轴线

间 高 度 ５ｍ
左右划分检

查面，板可按
纵横轴线划

分检查面，抽
查１０％，且不
应少于３面。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０３



表Ｂ．０．６　灌　浆　令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灌浆施工部位

计划灌浆

施工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

灌浆工

姓名 证书编号 姓名 证书编号

工作界面完

成检查及

情况描述

界面检查
套筒内杂物、垃圾是否清理干净。 是□否□

灌浆孔、出浆孔是否完好、整洁。 是□否□

连接钢筋
钢筋表面是否整洁、无锈蚀。 是□否□

钢筋的位置及长度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

分仓及

封堵

封堵材料：　　 封堵是否密实。 是□否□

分仓材料：　　 分仓是否按要求。 是□否□

通气检查
是否通畅。 是□否□
不通畅预制构件编号及套筒编号：

灌浆准备

工作情况

描述

设备 设备配置是否满足灌浆施工要求。 是□否□

人员 是否通过考核。 是□否□

材料 灌浆料品牌：　　 检验是否合格。是□否□

环境 温度是否符合灌浆施工要求。 是□否□

审批意见

上述条件是否满足灌浆施工条件 是□否□

同意灌浆□　　　 不同意，整改后重新申请□

施工单位专职质量员 签发日期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发日期

总监理工程师 签发日期

１３



表Ｂ．０．７　钢筋套筒灌浆施工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部位（构件编号）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时 灌浆料批号

环境温度 　　 ℃ 使用灌浆料总量 　　 Ｋｇ

材料温度 　 ℃ 水温 　 ℃ 浆料温度 　 ℃

搅拌时间 　 ｍｉｎ 流动度 　 ｍｍ
水料比
（加水率）

水：　 Ｋｇ
料：　 Ｋｇ

检　验　结　果

灌浆口、

排浆口示意图
（灌浆口、

排浆口

需编号标识）

检查结果

灌浆口 排浆口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施工单位

灌浆作业人员
施工单位

专职质量员
监理人员

　备注：记录人员根据构件灌浆口、排浆口位置和数量画出草图，检

验后将结果在图中相应的灌、排浆口位置做出标识。对应标

识合格的打“√”，不合格的打“×”，加以标注。

２３



表Ｂ．０．８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验收日期

实施范围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１

叠合梁节点构造、柱底接缝、

柱底表面、梁与梁、梁与柱、

梁与墙、墙与墙节点

２

外叶板与內叶墙连接、预制
墙板粗糙面、预制楼梯连接
形式、搁置长度

３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
置、间距等

４

纵向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

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
积百分率、搭接长度等；灌浆
套筒的型号、数量、位置

５
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方式及

长度

６

箍筋、桁架钢筋、横向钢筋的
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
距，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
平直段长度

７ 预埋件的规格、数量、位置

８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
的规格、数量、位置

９
预留管线、线盒等的规格、数
量、位置及固定措施

１０
接缝处防水、防火等构造做
法

３３



表Ｂ．０．９　外墙防水施工质量检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施工单位

试水方法 试验日期

工程试验

部位及

检查情况

记　录

试验结论

试验人员 施工单位专职质量员 专业监理工程师

表Ｂ．０．１０　楼地面蓄水试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试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蓄水深度 试验日期

试验部位及

检查情况

记　录

试验结论

试验人员 施工单位专职质量员 专业监理工程师

４３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可”，反面词采用“不可”。

　　２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执行

的，写法为“可参照……”。

５３



引用标准名录

　　１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３２５

　　２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ＧＢ６５６６

　　３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１

　　４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５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２４

　　６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５

　　７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２４

　　８　《钢结构产品标志、包装、贮存、运输及质量证明书》

ＹＢ／Ｔ４５６３

　　９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１０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２

　　１１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

　　１２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０１

　　１３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５

　　１４　《安徽省民用建筑设计信息模型（Ｄ－ＢＩＭ）交付标准》

ＤＢ３４／Ｔ５０６４

　　１５　《钢结构制造数字化模型信息交换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７５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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